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有關 2019-2021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呈分試安排 

敬啟者：                                                                                     

  

    教育局已宣布全港學校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六年級學生將於 2020 年 9 月 23 日(三)起回校上課。  

    有關升中呈分試：按教育局規定，學生應參加 3 次呈分試，分別為五年級下學期、六年級上學期

及六年級下學期。但上學年因於二月起學生已停課，教育局於六月時指示學校須諮詢家長如何處理五

年級下學期之呈分試。本校法團校董會參考家長問卷結果，議決延期至九月下旬進行。 

     然而因香港新冠病毒肺炎第三波爆發，學校生活再受影響。教育局於 2020 年 8 月 18 日致函本校，

內容指出鑑於 9 月份暫停面授課堂，跨境學童復課日期亦未能確定，呈報小五下學期及小六上學期校

內成績評核將作更新安排，學校須就新安排諮詢家長，再交由法團校董會商討(教育局之信函見附件一)。

因此，原定 2020 年 9 月 25 日 至 30 日考試安排將不會進行。 

以下是小五下學期及小六上學期呈分試的新安排選項： 

甲. 學生延至 10 月 9 日、12 日及 13 日進行小五下學期呈分試，考核範圍為五年級下學期內容。跨

境生如能回校復課於校內應考，否則將安排跨境生同日於深圳應考。 

(備註：此安排學生分別於 10 月進行小五下學期呈分試，12 月初進行小六上學期呈分試，學校

把兩次成績呈報教育局。) 

乙. 學校將透過校內專業評估(採用五年級上學期考試成績)作為學生小五下學期呈分試成績。 

(備註：此安排可免學生同時兼顧五年級及六年級課程內容，專心預備 12 月初舉行小六上學期呈

分試，同時可有兩次成績呈交教育局。) 

丙. 學校將取消小五下學期呈分試，所有學生將於 2020 年 12 月初應考小六上學期呈分試，學校只

呈報小六上學期呈分試成績給予教育局。 

(備註：此安排可免學生同時兼顧五年級及六年級課程內容，專心預備小六上學期呈分試(12 月初)。

倘若疫情情況轉差導致未能如期進行小六上學期呈分試，學校將呈報所有學生於 2019-2020 五

年級上學期考試成績。)(只呈報一次分數) 

    請家長就上列選項表達意見，並於2020年9月14日前擲回，校方收集後交本校法團校董會商討，有

關結果會盡快通知家長。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 劉 仲 宏 )  

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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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請用  表示)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有關 2019-2021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呈分試安排」內容，本人意願如下： 

    (   )甲. 學生延至 10 月 9 日、12 日及 13 日進行小五下學期呈分試，考核範圍為五年級下學期內  

容。跨境生如能回校復課於校內應考，否則將安排跨境生同日於深圳應考。 

 (備註：此安排學生分別於 10 月進行小五下學期呈分試，12 月初進行小六上學期呈分試，  

學校把學校把兩次成績呈報教育局。) 

(   )乙. 學校將透過校內專業評估(採用五年級上學期考試成績)作為學生小五下學期呈分試成

績。 

   (備註：此安排可免學生同時兼顧五年級及六年級課程內容，專心預備 12 月初舉行小六上學 

期呈分試，期呈分試，同時可有兩次成績呈交教育局。) 

   (    )丙 學校將取消小五下學期呈分試，所有學生將於 2020 年 12 月初應考小六上學期呈分試，  

學校只呈報小六上學期呈分試成績給予教育局。  

   (備註：此安排可免學生同時兼顧五年級及六年級課程內容，專心預備小六上學期呈分試(12  

月初)。倘月初)。倘若疫情情況轉差導致未能如期進行小六上學期呈分試，學校將呈報所有學  

生於 2019 生於 2019-2020 五年級上學期考試成績。)(只呈報一次分數) 

     此覆 

蒙黃花沃紀念小學劉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________(學號：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2020 年 9 月    日                                        

請於 9 月 14 日(星期一)前簽閱此通告  

 

通告編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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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跨境學童的學校提供彈性安排 

 

 由於小六跨境學童在新學年回港復課的時間及安排仍未能確定，本局在考

慮業界的意見後，認為在現時受疫情影響的情況下，同意為有需要的學校提供

更大彈性，在維持派位機制公平性的大前提下，讓學校妥善處理在中學學位分

配下有關校內成績評核的工作。  

 

 教育局請有關的受影響學校在可行的情況下，盡量於新學年開始後以合適

的安排（包括考慮在內地尋求姊妹學校或合適的服務提供者在內地安排考核

等），為學生進行考試或補考。但如學校在考慮校本情況後，仍有實際困難而

未能如期進行考試或補考，學校可考慮為有關學生作出校內專業評估以替代小

五下學期校內成績評核。學校請參考附件所載的校本評核機制和策略指引，並

請於 2020 年 10 月 20 日或之前向本局呈報學生的校內成績評核積分或學生的名

次排列。  

 

 但在疫情的影響下，教育局理解部分學校可能因種種困難最終只能在「自

行分配學位」階段前進行一次校內成績評核。因此，本局決定容許學校在有需

要時合併兩次的呈報積分或學生的名次排列為一次，並會按相同機制調整每所

學校的校內成績，以編製《成績次第名單》。根據以往數據的分析，這做法與

豁免整體跨境學生一次呈報成績的做法相比，對學生在《成績次第名單》上排

名的影響遠較輕微，亦可維持制度的公平性。如學校決定採用這彈性安排，請

於 2020 年 10 月 20 日或之前通知教育局學位分配組有關的決定，並於 2021 年 1

月 15 日或之前向本局呈報一次或原訂兩次的校內評核成績／學生名次排列。 

 

由於每所學校涉及的跨境學生人數不盡相同，由只有數名學生至相當多的

數目不等，在此情況下，學校應按校本情況作出適切安排（包括是否以校內專

業評估代替考試／補考或採用彈性安排並於明年 1 月中前呈報最少一次的校內

評核成績），並就擬議的安排諮詢家長，在徵得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同意後，

適時通知家長有關的校內評核決定。 

 

無跨境學童的學校呈報積分的安排 

 

 至於並無跨境學童的學校，按本局 2020 年 7 月 14 日的傳真的安排，請已

完成小五下學期校內成績評核的學校於 2020 年 9 月 30 日或之前向本局呈報校

內評核成績。其餘的學校請盡量於新學年開始後盡快以合適的安排，為學生進

行考試或補考，並於 2020 年 10 月 20 日或之前向本局呈報有關的成績。本局會

密切留意疫情的發展，如有需要更改有關的日期，會適時作出公布。至於小六

上學期的校內成績評核，呈報積分的限期為 2021 年 1 月 1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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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評估作為應變措施  

 

 鑑於未來 2019 冠狀病毒病疫情仍會持續反覆，為減低在中學學位分配制

度下校內成績評核受疫情影響的風險，本局呼籲學校及早檢視及制訂校本評核

機制和策略，積極考慮推行持續性評估作為應變措施，以期當校內考試因疫情

未能如期舉行時，學校可按其校本專業的持續性評估機制評核應屆小六學生。

本局促請學校就有關持續性評估及校內成績評核的相關安排適時諮詢家長及法

團校董會／校董會。  

 

本局感謝學校在這大半年一直就疫情變化作出相應配合和靈活應變。教育

局會繼續和學界同工緊密合作，致力為學生作出最適切的中學學位分配安排。

如有查詢，請致電學位分配組的聯絡主任。  

 

 

教育局局長  

 

（蔡浩斌       代行）  

 

 

副本送：  各分區總學校發展主任  

  高級教育主任（學校行政） 1   

  高級教育主任（官立學校）  

 

2020 年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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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校本評核機制和策略  

 

 校內成績評核為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重要部分，為確保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

公平性，學校一般應就同校學生呈報相同次數的校內成績評核積分。  

 

 學校在擬定有關的校內專業評估時，應盡可能根據一些具憑證的評核資料，

學校可考慮參考學生在小五上學期考試、過往段考、小測、網上學習、測驗

及／或其他進展性評估的表現等資料以評估各科積分，學校亦可配合學生在

新學年持續性評估的表現進行有關評核。  

 

 無論學校採用哪種評估模式及策略，學校均須保存清楚記錄，以及向有關學

生及其家長解釋，讓校內成績評核能按一貫公平、公正的原則進行。  

 

 倘若個別學校在進行校內成績評估方面有困難（例如大部分學生未能參與網

上學習及有關評估等），未能為學生的各個科目評估積分，有關學校可考慮

呈交全級所有學生的綜合名次，以便本局根據學校的「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

測驗」的有關成績，按機制調整學生的校內成績，作為劃分學生派位組別及

編製《成績次第名單》之用。  

 

 學校須就擬議的特別安排諮詢家長，清楚闡述有關安排的理據，在徵得法團

校董會／校董會同意後，適時通知家長有關決定。  

 

 










